
政府采购合同

工程名称：大杨树派出所维修改造工程项目(二次)

发包人名称：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

承包人名称：河南澜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HZCELCS-C-G-250036-1



政府采购合同

合同编号：HZCELCS-C-G-250036-1

甲方：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

法人：韩树和

委托代理人：胡文彬

地址：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

乙方：河南澜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人：王景祥

委托代理人：王景祥

地址：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国泰路福民路海龙时代名都

B 座 2207 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

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

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大杨树派出所维修改造工程项目

(二次) （HZCELCS-C-G-250036-1）施工事项协商一致，订

立本合同。

一、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

工程名称：大杨树派出所维修改造工程

工程地点： 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二、工程承包范围及方式

承包范围：与招投标文件、发包图纸、工程量清单一致。

包括：土建工程、给排水工程、电气工程、暖通工程、弱电

工程（包括智能化系统预埋管、盒、箱壳部分）等等。

承包方式：政府采购文件、发包图纸、工程量清单范围

内全部工程

三、合同工期

合同工期总日历天数：90 天。

四、合同价款

（一）签约合同价(含税)：人民币玖拾玖万捌仟元整

（¥998000 元）。

（二）付款方式

1、签订合同后拨付合同价的 35%，达到付款条件起 9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5%。

2、施工完成 50%以上支付合同价款的 30%，达到付款条

件起 9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

3、审计完成后拨付至 95%，达到付款条件起 90 日内，

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

4、验收完成投入使用一年后支付 5%，达到付款条件起

90 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5%。

（三）乙方账户信息

乙方名称：河南澜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市龙湖支行

银行账号：16016301040019212

（四）合同工程造价及结算

1．最终付款金额以财政评审价格为准。

2．在施工中因甲方要求造成工程量增加或设计变更，

乙方均可申请现场签证，签证在经甲方核准后，乙方才可施

工。签证工程量之造价按甲乙双方核准后的签证计算。

五、工程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工程的质量要求。

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2）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3）

专用合同条件及《发包人要求》等附件；（4）通用合同条

件；（5）承包人建议书；（6）价格清单；（7）双方约定

的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双方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

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合同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

准。专用合同条件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七、安全文明施工

（一）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采取安全文明施工、职业

健康和环境保护措施，办理员工工伤保险等相关保险，确保

工程及人员、材料、设备和设施的安全，防止因工程实施造



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安全生产无任何伤亡事故，承包

人负责施工现场的安全保卫工作并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责任

和产生的费用。

（二）在进行合同约定的各项工作时，不得侵害发包人

与他人使用公用道路、水源、市政管网等公共设施的权利，

避免对邻近的公共设施产生干扰。施工现场整洁，周边道路

无污染，每天应对周边环境清扫。

（三）将发包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各项价款专用于合同

工程，且应及时支付其雇用人员（包括建筑工人）工资，并

及时向分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八、工程验收

（一）乙方根据甲方维修改造和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并

及时制作整理内页资料，提供甲方进行验收。

（二）乙方在合同工程施工中所涉及工程材料的规格、

型号，材料进场时需经甲方验收并书面确认，若有变更，均

需甲方签证确认。

（三）乙方施工工程质量因乙方不按操作规程施工，造

成工程质量不符合设计要求、质量要求，甲方可要求乙方停

工或返工，返工费用由乙方承担。

（四）重要施工工程及隐蔽工程施工完成后乙方需向甲

方提出验收，必须经甲方签字验收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

（五）竣工后，乙方应书面通知甲方进行竣工验收。竣



工验收后在缺陷责任期、保修期内出现由乙方原因造成的质

量问题，乙方承担质量保修责任（缺陷责任期、保修期自工

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算，最低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国家法律

法规规定）。

九、违约条款

（一）甲方逾期支付费用的，每延期一日，甲方应按照

合同总金额的 0.1%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10%。

（二）乙方逾期交付工程的，每延期一日，乙方应按照

合同总金额的 0.1%承担违约责任，最高不超过合同总金额的

10%。

（三）乙方交付的工程及设施设备、服务质量不符合质

量规定或乙方未履行相应的工程质量保证期及设施设备质

保期和售后、服务义务的，甲方有权拒付相应的工程款，并

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1%的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赔偿损

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四）乙方在参与本项目采购活动过程中，如存在提供

虚假承诺、证明、串通投标等违法违规行为，除承担相应的

行政责任外，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五）乙方存在其他违反本合同的行为，应承担相应的

违约责任（可以根据情况进行细化）；违约金不足以赔偿甲

方损失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赔偿经济损失。



十、不可抗力条款

因不可抗力致使一方不能及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

时通知另一方，双方互不承担责任，并在 5 天内提供有关不

可抗力的相关证明。合同未履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

行等问题，由双方协商解决。

十一、争议的解决方式

合同发生纠纷时，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甲方

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其他事项

（一）合同文本一式叁份，采购单位、中标（成交）供

应商、采购代理机构各执一份。合同文本保存期限为从采购

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

（二）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

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三）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盖章生效。

甲方名称： 鄂伦春自治旗公安局 （章）

甲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2025 年 10 月 14 日



乙方名称：河南澜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章）

乙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


